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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常備士官、常備兵、補充兵在現役期間停役者，為後備軍人，應受

後備管理而已，初無關於回役之技術性之程序規定。惟回役核其實質，

仍不失為後備軍人平時為現役補缺之性質，依兵役法第三十八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自得對之臨時召集。行政院訂定發布之召集規則第十九

條第一項第四款乃規定，停役原因消滅，回復現役，得對之臨時召集，

並未逾越兵役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範圍，亦未增加人民

之負擔，核與憲法法律保留之原則，並無不符。本於同一理由，同規則

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補服義務役期之臨時召集之規定，亦與憲法保

障人民權利之意旨無違，併此指明。

釋字第四九一號解釋（88.10.15.）

【解釋文】

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

從事於公務之權利，其範圍不惟涉及人民之工作權及平等權，國家應

建立相關制度，用以規範執行公權力及履行國家職責之行為，亦應兼

顧對公務人員之權益之保護。公務人員之懲戒乃國家對其違法、失職

行為之制裁。此項懲戒得視其性質，於合理範圍內，以法律規定由其長

官為之。中央或地方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相關法規之規定對公務

人員所為免職之懲處處分，為限制人民服公職之權利，實質上屬於懲

戒處分，其構成要件應由法律定之，方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意旨。公務

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之專案考

績，一次記二大過者免職。同條第二項復規定一次記二大過之標準由銓

敘部定之，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又懲處處分之構成要件，法律以抽象

概念表示者，其意義須非難以理解，且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

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方符法律明確性原則。對於公務人員之免職處

分既係限制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利，自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諸如

作成處分應經機關內部組成立場公正之委員會決議，處分前並應給予

受處分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處分書應附記理由，並表明救濟方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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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及受理機關等，設立相關制度予以保障。復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八

條規定，服務機關對於專案考績應予免職之人員，在處分確定前得先

行停職。受免職處分之公務人員既得依法提起行政爭訟，則免職處分

自應於確定後方得執行。相關法令應依本解釋意旨檢討改進，其與本解

釋不符部分，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

從事於公務之權利，其範圍不惟涉及人民之工作權及平等權，國家應

制定有關任用、銓敘、紀律、退休及撫卹等保障公務人員權益之法律，

用以規範執行公權力及履行國家職責之行為。公務人員之懲戒乃國家

對其違法、失職行為之制裁，此項懲戒為維持長官監督權所必要，自得

視懲戒處分之性質，於合理範圍內，以法律規定由長官為之。中央或地

方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相關法規之規定，對公務人員所為免職之

懲處處分，為限制其服公職之權利，實質上屬於懲戒處分。其構成要件

應由法律定之，方符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關於限制憲法第十八

條所定人民服公職之權利，法律固得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

定（參照本院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理由書），其授權之目的、範圍及內

容則應具體明確而後可。惟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之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過者免職，同條第二項

復規定一次記二大過之標準由銓敘部定之。此項免職處分係對人民服

公職權利之重大限制，自應以法律定之。上開法律未就構成公務人員免

職之標準，為具體明確之規定，與前述解釋意旨有違。又懲處處分之構

成要件，法律以抽象概念表示者，不論其為不確定概念或概括條款，均

須符合明確性之要求。其意義須非難以理解，且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

預見，並得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方可。對於公務人員之免職處分既

係限制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利，自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諸如作

成處分應經機關內部組成立場公正之委員會決議，委員會之組成由機

關首長指定者及由票選產生之人數比例應求相當，處分前應給予受處

釋字第四九一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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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處分書應附記理由，並表明救濟方法、期間及

受理機關等，設立相關制度為妥善之保障。復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八

條規定，服務機關對於專案考績應予免職之人員，在處分確定前得先

行停職。受免職處分之公務人員既得依法提起行政爭訟，則免職處分

自應於確定後方得執行。相關法令應依本解釋意旨檢討改進，其與本解

釋不符部分，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失其效力。

釋字第四九二號解釋（88.10.29.）

【解釋文】

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為憲法第十五條所明定。商標專用權屬於

人民財產權之一種，亦在憲法保障之列。惟商標專用權人結束營業，且

並無於結束營業前或其後就同一商標專用權授權他人使用或移轉他人繼

續營業之可能時，因其已喪失存在之目的，自無再予保障之必要。中華

民國七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規定，

商標專用權人於商標專用期間內廢止營業者，其商標專用權當然消滅，

即係本此意旨所為對人民財產權之限制；商標專用權人倘僅係暫時停止

營業；或權利人本人雖結束營業，而仍有移轉他人繼續營業之可能時，

其商標既有繼續使用之價值，即難謂與廢止營業相同，而使其商標專用

權當然消滅。公司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

尚未解散，即法人尚未消滅；同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解散之公司在清算

時期，得為了結現務及便利清算之目的，暫時經營業務。故解散之公司

事實上據此規定倘尚在經營業務中，且係繼續原有之營業者，既不能認

已廢止營業，從而其享有之商標專用權，要亦不能認為已當然消滅。於

此，其為了結現務及便利清算之目的，自得將商標專用權與其商品經營

一併移轉他人。經濟部七十四年八月二十日經（七四）商字第三六一一

○號關於「依公司法為解散登記或撤銷登記者」即係「廢止營業」之函

釋部分，其對於人民財產權之限制，顯已逾越上述商標法第三十三條第

一款所定之限度，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應不予援用。




